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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B1_B1_

E4_B8_9C2011_c56_646874.htm 各市住房城乡建委（建设局）

，省直有关单位：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现

对造价工程师进行补充办理延续注册工作。请各市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于3月15日前将申报人员汇总报注册中心。 具体申报

程序及相关材料和要求，按照《关于开展二一年度注册造价

工程师延续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鲁建执注字[2010]136号

）文件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